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业务

与个人养老金衔接有关事项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选择东吴保险为您及家人提供保险保障。

依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与个人养老金衔接

有关事项的通知》（金规〔2023〕4 号）要求，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公司应坚持依

法合规、积极主动原则，做好政策宣传，维护客户合法权益，有序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

养老保险（以下简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业务与个人养老金衔接，原则上 2023 年底

前完成各项工作。

我司积极响应监管政策文件要求，即日起受理您将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变更为个人

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的申请，具体要求及流程如下。

一、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与个人养老金衔接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2〕7 号）

以及《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人社部发〔2022〕70 号）、《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关于

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7 号）等要求，促进个人养老金

业务健康有序发展，依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与

个人养老金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金规〔2023〕4 号）要求，开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

点与个人养老金衔接工作。

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关闭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

信息平台保险合同新单接口，停止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投保人新开户功能，停止向投保人出

具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税收扣除凭证。

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与个人养老金衔接要求

（一）已进入领取期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

若您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已进入领取期并开始领取养老金，将不能申请变更为个

人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但您可以申请一次性领取。

1.申请一次性领取养老金说明

若您申请一次性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给付金额为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累积终止时账

户余额减去已领取的养老金各期次金额之和的差额部分（如果有），领取时我司将代扣个人



所得税后支付给被保险人，代扣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3%，支付后保单终止。

2.申请一次性领取养老金流程

申请一次性领取养老金需由被保险人本人办理，办理时被保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证件

（如身份证）、银行卡和退休证，前往公司柜面办理。

（二）未进入领取期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

若您持有我司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且尚未进入领取期、或已到约定领取年龄但未领

取，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申请变更为个人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

1.变更前须准备和具有的条件

根据《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人社部发〔2022〕70 号），个人养老金参加人需要开立

个人养老金账户及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个人养老金账户用于登记和管理个人身份信息，并与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关联，记录个人

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抵扣和缴纳个人所得税等信息，是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作为特殊专用资金账户，参照个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项下Ⅱ类户

进行管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绑定，为参加人提供资金缴存、缴费额度

登记、个人养老金产品投资、个人养老金支付、个人所得税税款支付、资金与相关权益信息

查询等服务。

若您尚未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您可以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前往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

户及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2.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管理要求

根据《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人社部发〔2022〕70 号）要求，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

闭运行，参加人达到以下任一条件的，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1）达

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2）完全丧失劳动能力；（3）出国（境）定居；（4）国家规定的其

他情形。

您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交易所涉及资金往来，除另有规定外必须从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发

起，并返回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三、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变更个人养老金保单流程

（一）个人养老金保单变更流程

若您申请将原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变更为个人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需

由投保人本人办理，办理时请携带投保人本人有效证件（如身份证）、个人养老金账户及个



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信息等，前往公司柜面办理。

（二）保单退费办理要求及流程

1.保单退费办理要求

根据政策要求，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 12000 元，参加人每

年缴费不得超过该缴费额度上限。

您需核对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交费和“个人养老金资金

账户”交费之和，若当年上述两项交费合计超过 12000 元，您可以申请退还超额部分保费。

2.保单退费办理流程

退费操作需投保人本人前往公司柜面办理；办理时投保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如身份

证）、银行卡（退费）、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交费凭证。

四、变更后客户享有的权益

您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变更为个人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后，您可以至

我司柜面办理：（1）账户价值转移、账户查询；（2）交费频率及交费标准变更；（3）领取年

龄、方式变更；（4）养老金给付申请；（5）受益人变更等。

此外，您还将新增以下权益：

（一）退保权益

您可以在个人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有效、养老金给付前的保单年度申请退保。

第一个保单年度退保，退保金为退保时账户余额的 97%；第二个保单年度退保，退保金为退

保时账户余额的 98%；第三个保单年度退保，退保金为退保时账户余额的 99%；第四个保单

年度及以后年度退保，退保金额为账户余额的 100%。

（二）一次性领取权益

被保险人生存到约定养老金领取年龄，且被保险人退休并提供退休证明后，在原养老金

领取方式基础上增加一次性领取方式，如果您选择一次性领取，领取金额为申请领取时账户

余额。

五、变更后服务方式转变

（一）保单缴费

变更为个人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后，若您的保单尚处于交费期，保险费将从

您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定期扣交，请您确保账户余额充足以便能按时交费。交费的税

收抵扣凭证您可以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或“掌上 12333”获取申请和出具。

（二）退保金、养老金领取



变更为个人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后，您的退保金及养老金将支付到个人养老

金资金账户。

六、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

您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变更为个人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保单后，将遵循国

家个人养老金制度及其税收政策。

（一）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4 号），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 12000 元/年的限额标准，在综

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

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 3%的税率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其缴纳的税款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二）申请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流程

第 1 步：升级个人所得税 APP 至最新版本，选择“办税”-“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管理”；

第 2 步：点击右上角“授权管理”，开通授权；

第 3 步：扫描个人养老金缴费凭证二维码以录入扣除信息（缴费凭证可通过“国家社会

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或“掌上 12333”获取）”；

第 4 步：扫码成功后生成扣除信息；

第 5 步：选择申报方式，提交扣除信息。

七、服务通道

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信息可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 12333”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

开户的商业银行渠道查询。

“掌上 12333”查询方式：“掌上 12333”APP 下载并完成用户注册登录后，在“热门服

务-更多服务”中找到“社会保障-个人养老金”，点击“个人养老金产品账户信息查询”，系

统会显示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具体信息。

若您对以上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354。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


